
 

 

苗栗縣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遊憩用地 

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流程圖 

 

逾期 

駁回或
不核可 

核准 

申請人依本要點規定檢附相關文件提出申請 

本府就文件是否齊備且符

合所定格式進行程序確認 

本府依第六點

所核發之同意

函失其效力 

   提請審查小組審查 

將結果函

復申請人 

不符合 

符合 

函覆申請人限期修

正；修正後，再召開

審查小組會議審查或

辦理書面複審 

原則同意，授權業務單

位辦理後續查核事項 

屆期未補

正或補正

未完備 

不同意計

畫內容，

駁回申請 

駁回申請 

審查小組決議同意 

本府核發同意函 

經查核

無誤 

申請人依規申請非

都市土地開發許可 

興辦事業計畫內容變

更，符合第八點第一項

者，得製作變更內容對

照表，報本府備查 

第八點第

一項以外

變更事項 

應於核准後六個月

內，依核定內容修

正興辦事業計畫書

件，向本府申請核

發定稿本 

同意函發文日

起一年內，未

依規定申請非

都市土地開發

許可(得依第

九點第二項規

定辦理展延) 申請人應依

法申請土地

使用變更或

申請開發 
限期申請人補正 

屆期未補

正或補正

未完備 

本府

核發

定稿

本 符合 

符合 

本府所核發之定稿本失其效力，，已辦

竣變更編定之土地，應依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第三十七條規定辦理 

核發定稿本

發文日起一

年內，未依

法申請土地

使用變更或

申請開發

(得依第十

點規定辦理

展延) 

不需辦理土地使用變更、

環境影響評估或水土保持

處理與維護者，本府得同

時辦理核定興辦事業計畫

定稿本 

依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內容或預定開發

進度執行(得依第十點規定辦理展延) 

駁回、不

予核可或

核准後經

廢止或失

其效力 

未依核准之興辦事業計

畫內容或預定開發進度

執行，且未經申請核可 

核准 

附件五 

 


